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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西區各團體：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2023/24 財政年度社區參與計劃撥款申請事宜  

 

為促進中西區區內人士對社區的認同及歸屬感，中西區民政事務

處現開放區內團體申請社區參與計劃撥款，以於 2023/24 財政年度內 1舉

辦各類型的社區參與活動，有興趣的地區團體如欲申請社區參與計劃撥

款以舉行活動，請詳閱《運用中西區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準則》 2及載列於

附件的重要須知，於以下的截止日期前將填妥的申請書 正本 送交中西區

民政事務處：  

 

2.  提交中西區社區參與計劃活動撥款申請的時間表：  

 

建議活動舉辦日期  

截止申請日期  

(逾期遞交的申請書  

將 不予考慮 )  

撥款批核信  

預計發出日期  

(視乎實際情況 )  

2023 年 5 月至 12 月  2023 年 4 月 3 日  2023 年 4 月下旬  

2023 年 6 月至 12 月  2023 年 5 月 2 日  2023 年 5 月下旬  

2023 年 7 月至 12 月  2023 年 6 月 1 日  2023 年 6 月下旬  

2023 年 9 月至 12 月  2023 年 8 月 1 日  2023 年 8 月下旬  

2023 年 11 月至 12 月  2023 年 10 月 3 日  2023 年 10 月下旬  

 

3.  合資格的申請書將交由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所委任的内部審批委員

會考慮，並根據《運用中西區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準則》、財政狀況及接

獲申請的數目等審批和釐定撥款額。獲批款的地區團體必須仔細留意《運

用中西區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準則》所列條文及所有附件，並確保活動符

合有關規定。  

 

4.  此外，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將根據撥款使用情況決定是否繼續開放

地區團體申請撥款，最新情況請參閱中西區民政事務處網站。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社區參與計劃撥款內部審核委員會  

                                                 
1 除非因特別情況而獲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批准，否則一般而言，獲批的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活動須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完結。 
2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可能在有需要時修訂《運用中西區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準則》而不作另行個別通

知。因此，團體請留意中西區民政事務處網站或向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查詢。詳情請參閱：

https://www.had.gov.hk/tc/18_districts/my_map_01_ap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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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2023/24 財政年度社區參與計劃撥款申請重要須知  

 

1.  社區參與計劃的目標是通過社區參與，促進地區和諧，為居民帶來

文娛 /康樂 /體育活動等等。在使用所獲撥款推行上述活動時，請申請

團體盡量節省開支，遵守《運用中西區社區參與計劃撥款守則》（守

則）內的所有規定，並應達至上述目標，尤須注意以下事項：   

 申請團體須確保社區參與計劃撥款不得用以支付在獲批撥款前已招致的

支出(包括確認報價)，預訂場地的按金除外； 

 所有宣傳物品上必須加上「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合辦/贊助」的字樣，並說

明活動由社區參與計劃資助，及「本活動禁止吸煙，敬請合作」的禁煙

呼籲，詳情請參考守則 附件 L。 

 若申請團體將為活動製作有關海報、請柬、場刊、小冊子、報告、橫額、

門票等印刷品、照片及文稿，在以任何形式公開或推廣(包括但不限於刊

印、展覽、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等)以前，必須提交一份草稿予本處並預留

兩星期以供社區參與計劃撥款內部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在計劃完成

後，申請團體亦必須將一份這類印刷品與活動報告一併交回秘書處存案。 

 如發現需要更改活動名稱、日期、地點或形式，必須盡早以備函件通知

本處(可以使用守則 附件 J的表格)。若需要對活動作出重大更改，例如預

計申請發還款額與原定批核撥款額有超逾 20%的差距、擬新增開支項目

或改變現金流量需求，必須最遲須在展開計劃的兩星期前，向本處提交

修訂預算，並事先獲得其書面批准。 

 在上列計劃完滿結束後，申請團體必須在 一個月內 向本處提交一份收支

結算表及一份總結報告(樣本見守則 附件 E 附錄 II 及附件 F1)，並附上單

據正本、活動相片、印刷品及宣傳品樣本，以及所需文件以申請發還撥

款。有關帳目、文件及單據須由申請團體的獲授權人士簽署核實，確認

無訛。為免生疑問，除非另有訂明，否則不論收支結算表上的開支項目

是否由中西區民政事務處資助，獲資助者必須就所有開支項目提交單據。 

 申請發還社區參與計劃撥款及會計安排須知請參閱守則 附件 K。 

 如計劃涉及人手開支，必須填交委聘參與活動的工作人員資料(守則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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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附錄 VIII)，以及他們簽收酬金的收據。此外，申請團體應向稅務局遞

交僱主申報表，列出支付予員工的薪金或津貼。如獲批准聘請臨時工作

人員，必須嚴格遵從守則 附件 K「招聘兼職/臨時員工的須知」。 

 

 如計劃涉及導師/講者/裁判/教練等開支，必須提交該導師/講者/裁判/教練

的資格證明文件(如證書、履歷等)。 

 申請團體必須提交所有收據的正本，收據上須有商戶的名稱和地址，以

及貨品/服務的說明，包括名稱、數量及單價。所有單據正本須經申請團

體的獲授權人士簽署及附上「核證無誤」或“certified correct”的字樣(必

須寫於單據上而非單據旁)，及蓋上該機構之印鑑作實。詳情請參閱守則

附件 K「有關收據及發票的注意事項」。 

 如收據或發票附有抬頭，抬頭應是申請團體名稱，如證明單據是發給第

三方而非申請團體，該申請團體須解釋並核證已向該第三方發還款項。 

 申請團體進行採購前，必須嚴格遵從守則第 7.1.2 有關條款及參閱守則

附件 K「報價時須注意的事項」。申請團體須取得規定數目的報價，向本

處提交守則 附件 D 的報價記錄及夾附供應商提交的所有書面報價以申

請發還款項。如活動的預算開支總額有超過 50%由社區參與計劃撥款資

助，申請團體在推行整項活動時，無論是以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抑或其他

來源的資助進行採購，均須遵循守則第 7.1.2(a)至(c)段載述的採購程序。 

採購項目  預算價值  
規定的書面  

報價數目  

物品  5,000 元或以下  2 份為宜  

5,001 元至 50,000 元  2 份  

50,001 元至 1,400,000 元  5 份  

服務  9,000 元或以下  2 份為宜  

9,001 元至 50,000 元  2 份  

50,001 元至 1,400,000 元  5 份  

 如擬採購的物品或服務涉及的款額超過 140 萬元，須以公開招標的程序

進行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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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為本活動採購物品和僱用服務的工作人員，必須填寫守則 附件 H的

利益申報表格作出申報，並連同總結報告一併提交。如本處對收支結算

表及總結報告表示滿意，便會安排發放撥款餘額，數目將不會超過上述

計劃的批核款額。 

 如獲撥款購買資本設備/家具的費用，你必須細閱守則第 7.2 段有關條款

及守則 附件 K「購買資本物品的須知」。 

 機構員工/其他合辦者不得涉及任何關乎國家安全的活動，並會確保所舉

辦的活動不會牽涉入該等活動中(詳見申請表上第 7 及第 8 部分)。 

2. 如活動增加合/協辦團體或贊助/捐贈，必須盡早通知本處(可以使用守則附

件 J 的表格)，並提交守則 附件 M活動合辦協辦者同意書(如適用)。 

3. 貴團體如欲申請預支款項，請填妥 附件 E 附錄 I的表格並於活動開始日期

至少兩星期前向本處提交一份正本表格，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會按情況儘量

作出安排，預支上限為獲撥款總額的 50%。無論是否曾獲發放預支款項，

每項計劃最多只可申請兩次發還部分款項。 

4. 貴團體必須確保已閱讀並明白《運用中西區社區參與計劃撥款守則》的內

容和資助條款及條件，並同意如獲得社區參與計劃撥款資助，會遵守上述

文件所載的規定(包括向有關的合辦者、成員及員工發布關於利益申報的

規定)。 


